大观区专利资助与奖励实施办法 
第一条 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，鼓励发明创造，促进我区科学技术进步，根据《安徽省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和《安庆市专利资助与奖励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第二条  资助、奖励对象：凡本区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(企业单位在我区注册且缴纳税收)、社会团体和在本辖区内有经常住所的个人，通过区科技局申报国家发明专利，均可依本办法申请资助与奖励。 
第三条 专利申请资助和奖励资金纳入区财政年度预算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办法据实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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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资助标准：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程序后，工业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资助2000元/件，其他资助400元/件；获得专利证书的再资助1000元/件。 
2、奖励标准 
工业企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当年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达到5件的，奖励2000元；达到10件的，奖励4000元；以此类推。 
第五条 申请资助和奖励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区科技局报送下列材料： 
1、大观区专利申请资助与奖励申请表； 
2、单位申请应提交有效资质证明；个人申请的，还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或所在地居住证明； 
3、出示专利证书原件，提交专利证书复印件及专利当年有效的书面证明；出示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原件，提交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复印件，申请人为单位，如收据原件已报销入帐的，提供单位出具的证明。 
第六条 申请资助和奖励的单位和个人提交的材料和凭证应当真实有效，区财政局和区科技局负责对申请专利资助、奖励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无异议后提交区政府会议，在区政府网站公示7日，批准拨付。 
第七条 专利资助或者奖励资金的支（兑）付方式： 
1、每年8月底前为上年度专利资助和奖励申请材料提交时间； 
2.专利资助及奖励每年发放一次。专利资助申请人就同一专利只能享受一次专利资助； 
第八条 专利资助或者奖励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凭证应当真实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则停止资助或者奖励，已资助或者奖励的资金由区科技局如数追回，并追究申请人的法律责任。对确认为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申请人，5年内不予资助。 
第九条 从事专利资助及奖励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构成违纪违规的，进行责任追究。 
第十条 本办法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，2013年9月22日发布的《大观区专利资助与奖励实施办法》（观政办〔2013〕78号）同时废止。 
第十一条 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和区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